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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第４章、第６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ＧＢ７９５６《消防车》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２部分：水罐消防车；

———第３部分：泡沫消防车；

———第４部分：干粉消防车；

———第５部分：气体消防车；

———第６部分：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第７部分：泵浦消防车；

———第１２部分：举高消防车；

———第１４部分：抢险救援消防车；

———第１６部分：照明消防车；

———第１７部分：排烟消防车；

———第２３部分：供气消防车；

……

本部分为ＧＢ７９５６的第５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萃联（中国）消防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上海金盾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昆山宁华消防系统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朱?、毕赢、王怡、王蔚、万明、周象义、廖鸿、朱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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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车　第５部分：气体消防车

１　范围

ＧＢ７９５６的本部分规定了气体消防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装载氮气、二氧化碳等灭火剂的气体消防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５０．１　压力容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１５０．３　压力容器　第３部分：设计

ＧＢ／Ｔ１５０．４　压力容器　第４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ＧＢ／Ｔ３１８１　漆膜颜色标准

ＧＢ／Ｔ３６８３　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油基或水基流体适用的钢丝编织增强液压型　规范

ＧＢ／Ｔ５０９９—１９９４　钢质无缝气瓶

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　消防车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２５９７２　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气体消防车　犵犪狊犳犻狉犲犳犻犵犺狋犻狀犵狏犲犺犻犮犾犲

主要装备气体灭火剂瓶，以气体为灭火剂的消防车。

［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定义３．１．７］

３．２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　狏犲犺犻犮犾犲犿狅狌狀狋犲犱犵犪狊犳犻狉犲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装备在消防车上，主要由气体灭火剂钢瓶或罐体、输气管路、安全阀、减压阀、联接软管及喷射器等

组成，能将压缩的气体灭火剂减压、释放并喷射的灭火系统。

３．３

有效喷射率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狉犪狋犲

单位时间内喷射器释放并喷射的气体灭火剂质量或体积。

３．４

最小工作压力　犿犻狀犻犿狌犿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喷射时减压阀后的最小压力。

３．５

最大工作压力　犿犪狓犻犿狌犿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喷射时减压阀后的最大压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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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技术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４．１．１　气体消防车除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第５章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４．１．２　气体消防车的型号编制方法参见附录Ａ。

４．２　整车要求

４．２．１　气体消防车应配备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

４．２．２　气体消防车的气体灭火剂的钢瓶和罐体的容积总和不应小于１５００Ｌ。

４．２．３　气体消防车在操作人员便于观察位置应设置中文操作说明，字高不应低于７ｍｍ。操作说明应

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输气管路阀门的开启和关闭顺序；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输气管路阀门开启和关闭的具体要求；

———气体灭火剂适用的火灾类型；

———液态气体灭火剂充装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ｋｇ／Ｌ）；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的允许工作压力范围；

———气体消防车的允许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钢瓶或罐体的额定充装压力；

———钢瓶或罐体的检验周期和首次检验时间；

———减压阀出口压力和安全阀整定压力；

———定期检查钢瓶或罐体充装压力的要求。

４．２．４　气体消防车在操作人员便于观察位置应设置输气管路简图，并应标明适用的气体类型。

４．２．５　气体消防车在便于观察位置应设置危险警示。危险警示字体应使用黄底黑字标识，字高不应低

于１０ｍｍ。高压或极低温的部件和部位应可靠设置三角形警示标识。

４．２．６　气体消防车控制面板上的操作按钮、开关附近应设置功能指示标牌，标牌上的字高不应低于

１０ｍｍ。

４．２．７　气体消防车采用的图形标识应是普遍认同的标识或中文标识。

４．２．８　气体消防车应至少在车辆两侧各设置１套喷射器和联接软管。

４．２．９　气体消防车各操作机构应灵便可靠，自动控制系统中各阀门应设置手动应急开关。气动阀门应

设置手动排气装置。

４．２．１０　气体消防车按５．２．１０的规定进行试验后，钢瓶不应产生松动、脱落和结构损坏，自动控制系统

各阀门和手动应急开关应能正常启闭，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应能正常工作。

４．３　底盘改制要求

底盘改制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４的要求。

４．４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要求

４．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４．１．１　系统各部件应无加工缺陷或机械损伤，部件外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防腐涂层、镀层应完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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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

４．４．１．２　钢瓶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９９—１９９４的要求。

４．４．１．３　钢瓶应通过固定支架与车体联接，并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１．６．１．１０的要求。

４．４．１．４　钢瓶的布置应便于检查和维修，瓶口不应朝向控制面板前操作的人员。

４．４．１．５　钢瓶或罐体的充装方式应简便，充装接口应设置在操作人员便于操作处。

４．４．１．６　钢瓶或罐体以及减压阀后的输气管路应分别设置安全阀。安全阀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０．１的要

求，且安全阀的泄压不能朝向操作人员。钢瓶或罐体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为１．０５～１．１倍的最大工作

压力，输气管路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为１．２５～１．４倍的最大工作压力。

４．４．１．７　减压阀前后应分别设置防震型机械式压力表，压力表等级不应低于２．５级，示值范围应满足系

统的工作压力使用要求。

４．４．１．８　减压阀前的金属材料输气管路应为ＧＢ／Ｔ３１８１规定的Ｒ０３大红色，减压阀后的金属材料输气

管路应为ＧＢ／Ｔ３１８１规定的Ｇ０５深绿色。

４．４．１．９　输气管路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制成，布置应整洁，固定应可靠。

４．４．１．１０　集流管的焊缝应进行无损探伤。

４．４．１．１１　钢瓶瓶头、集流管及其他输气管路联接接口、安全阀泄压口等处均应设置隔离防护装置，防止

高压气体灭火剂喷出或部件飞出直接造成周围人员人身伤害。隔离防护装置应易于启闭，并便于拆卸。

４．４．１．１２　喷射器应设置开关以及便于手持的手柄，并配备可固定于地面及墙面的装置。喷射器应采用

耐低温的材料制成。

４．４．１．１３　喷射器联接软管长度不应小于５０ｍ，其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８３的要求。

４．４．２　氮气灭火系统要求

４．４．２．１　液氮灭火系统的液氮罐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０．１、ＧＢ／Ｔ１５０．３、ＧＢ／Ｔ１５０．４的要求。

４．４．２．２　氮气灭火系统喷射性能应符合表１的要求。

表１　氮气灭火系统喷射性能

氮气灭火系统种类
最小工作压力

ＭＰａ

最大工作压力

ＭＰａ
有效喷射率

有效射程

ｍ
剩余率

液氮 ≥０．３ ≤０．６ ≥５ｋｇ／ｓ

压缩氮气 ≥０．５ ≤１．７ ≥１０Ｌ／ｓ
≥１０

≤１０％

—

４．４．２．３　液氮灭火系统应设置蒸发装置，蒸发装置应保证液氮的气化满足系统喷射性能要求。

４．４．２．４　采用自加压方式喷射的液氮灭火系统应具有压力平衡功能，保证工作压力稳定在±１０％误差

范围内。

４．４．３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要求

４．４．３．１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钢瓶应采用具有泄压功能的瓶头阀，瓶头阀的泄压压力应符合ＧＢ２５９７２的

相关规定。

４．４．３．２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钢瓶的虹吸管应采用抗灭火剂腐蚀的金属材料制造。

４．４．３．３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的喷射性能应符合表２的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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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喷射性能

最小工作压力

ＭＰａ

最大工作压力

ＭＰａ

有效喷射率

ｋｇ／ｓ

有效射程

ｍ
剩余率

≥０．５ ≤１．７ ≥６ ≥１０ ≤２０％

４．４．４　密封及强度要求

４．４．４．１　喷射器应按５．４．４．１的规定进行５００次连续启闭试验后，不应出现泄漏现象。

４．４．４．２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按５．４．４．２的规定进行气密性试验，不应出现压

力值下降等现象。

４．４．４．３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所有承压管路和零部件应按５．４．４．３的规定进行静水压强度试验，试验过

程不应出现泄漏和管路残余变形等现象。

４．５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

４．５．１　器材的摆放和固定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１０、５．１１的规定。

４．５．２　配备的器材、附件应不低于表３的规定。

表３　气体消防车的器材配备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１

２

３

４

破拆器材

铁锹 件 １

消防斧 件 １

丁字镐 件 １

铁铤 件 １

５

６

７

８

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

空气呼吸器 套 ４

消防手套 副 ４

护目镜 副 ４

降噪耳塞或耳罩 副 ４

４．６　警报灯具

气体消防车警报灯具性能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７．２８～５．７．３１的规定。

４．７　随车文件及工具

４．７．１　气体消防车交付用户时除应交付车辆注册所需资料外，还应随车交付用户以下中文文件资料：

———底盘操作手册；

———底盘维修手册及零部件目录；

———底盘质量保证书和售后服务说明书；

———底盘合格证或相关证明；

———底盘随车工具清单；

———气体消防车使用说明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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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消防车维修、保养手册及零部件采购目录；

———气体消防车合格证；

———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

———气体消防车随车工具及易损件清单；

———钢瓶、减压阀、安全阀等总成及附件的使用说明书、合格证及检验报告等。

４．７．２　气体消防车除随车配置底盘工具外还应随车配置消防装置的专用工具。

４．８　标志

气体消防车的标志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５．２的要求。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基本要求试验

按照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第６章的相关内容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

第５章的要求。

５．２　整车要求试验

５．２．１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的配备，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１的要求。

５．２．２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气体灭火剂钢瓶、罐体标牌的标称水容积，计算所有钢瓶、罐体的标称水容

积之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２的要求。

５．２．３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的操作说明，用游标卡尺测量中文操作说明的字高，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４．２．３的要求。

５．２．４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的输气管路简图，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４的要求。

５．２．５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的危险警示，用游标卡尺测量危险警示的字高，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４．２．５的要求。

５．２．６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的控制面板，用游标卡尺测量功能指示标牌的字高，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

合４．２．６的要求。

５．２．７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的图形标识，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７的要求。

５．２．８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的喷射器和联接软管的位置和数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８的要求。

５．２．９　手动操作检查气体消防车各操作机构，目测检查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各阀门和气动阀门，判断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９的要求。

５．２．１０　按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４．２．１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５０００ｋｍ可靠性行驶试验后，检查钢瓶的

固定及完好性、自动控制系统各阀门和手动应急开关的启闭状态、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的工作状态，判

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２．１０的要求。

５．３　底盘改制要求试验

按照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４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３的要求。

５．４　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试验

５．４．１　一般要求试验

５．４．１．１　目测检查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各部件的外观表面，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１的要求。

５．４．１．２　目测检查钢瓶的国家法定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２的要求。

５．４．１．３　目测检查钢瓶在气体消防车上的安装和固定联接，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３的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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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４　目测检查钢瓶的布置以及瓶口的朝向，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４的要求。

５．４．１．５　目测检查钢瓶的充装方式和充装接口的设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５的要求。

５．４．１．６　目测检查安全阀的设置位置以及安全阀的国家法定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并按下列方法进行

试验：

ａ）　将二氧化碳灭火系统钢瓶瓶头阀拆下后装在压力测试管路上，缓慢增加测试管路的压力至瓶

头阀动作，记录该动作压力并与钢瓶最大工作压力比较，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６的

要求；

ｂ）　将其他安全阀拆下后装在压力测试管路上，缓慢增加测试管路的压力至安全阀动作，记录该动

作压力并与相应部位或部件的最大工作压力比较，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６的要求。

５．４．１．７　目测检查减压阀压力表的设置位置、型式和压力等级，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７的要求。

５．４．１．８　目测检查减压阀前后输气管路的颜色，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８的要求。

５．４．１．９　目测检查输气管路的材质、布置和固定，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９的要求。

５．４．１．１０　目测检查集流管的无损探伤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１０的要求。

５．４．１．１１　目测检查隔离防护装置的设置位置、材质和安装方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１１的

要求。

５．４．１．１２　目测检查喷射器的开关、手柄和配置，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１２的要求。

５．４．１．１３　用卷尺测量喷射器联接软管的长度，目测检查喷射器联接软管的国家法定检验机构的检验报

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１．１３的要求。

５．４．２　氮气灭火系统试验

５．４．２．１　目测检查液氮罐的国家法定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１的要求。

５．４．２．２　喷射性能试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ａ）　液氮灭火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

１）　称重并记录液氮罐充装前的气体消防车总质量，按制造商规定的操作规程充装满液氮罐，

再次称重并记录充装后的气体消防车总质量；

２）　将喷射器的出口端中心至地面的高度保持在１ｍ位置，喷射器轴线与地面平行，喷射方

向侧面放置黑色的带有长度计量标记的标志物来指示水平距离；

３）　开启液氮灭火系统，待稳定喷射后用秒表开始计时，分别记录减压阀后的最大压力值、最

小压力值以及两者之间的喷射时间，并读取最小压力值下的喷射气体最远点至喷射器出

口之间的水平距离。然后关闭液氮灭火系统，再次称重并记录气体消防车总质量；

４）　分别计算充装前后的质量差、喷射前后的质量差，得到充装的液氮质量、喷射出的液氮质

量、剩余的液氮质量，再用喷射出的液氮质量除以秒表记录的时间计算得到有效喷射速

率、用剩余的液氮质量除以充装的液氮质量计算得到剩余率，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４．４．２．２的要求。

ｂ）　压缩氮气灭火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

１）　按制造商规定的操作规程充装氮气瓶，将喷射管路联接到气体流量测试管路上，开启压缩

氮气灭火系统并用秒表开始计时，分别记录减压阀后的最大压力值、最小压力值以及两者

之间的喷射时间和气体总量，用气体总量除以喷射时间得到有效喷射速率，并判断试验结

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２的要求；

２）　将喷射器的出口端中心至地面的高度保持在１ｍ位置，喷射器轴线与地面平行，喷射方

向侧面放置黑色的带有长度计量标记的标志物来指示水平距离，读取最小压力值下的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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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气体最远点至喷射器出口之间的水平距离，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２的要求。

５．４．２．３　液氮灭火系统按５．４．２．２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３的要求。

５．４．２．４　自加压方式喷射的液氮灭火系统按５．４．２．２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开启液氮灭火系统，记

录稳定喷射后喷射１ｍｉｎ内的最大、最小压力值并进行比较，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２．４的要求。

５．４．３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试验

５．４．３．１　目测检查二氧化碳灭火系统钢瓶的瓶头阀型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１的要求。

５．４．３．２　目测检查二氧化碳灭火系统钢瓶的虹吸管材料证明，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３．２的要求。

５．４．３．３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喷射性能按下列方法进行试验：

ａ）　称重并记录二氧化碳钢瓶充装前的气体消防车总质量，按制造商规定的操作规程充装二氧化

碳钢瓶，称重并记录充装后的气体消防车总质量；

ｂ）　在环境温度为２０℃±５℃条件下，开启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待稳定喷射后用秒表开始计时，分

别记录减压阀后的最大压力值、最小压力值以及两者之间的喷射时间；

ｃ）　关闭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再次称重并记录气体消防车的总质量；

ｄ）　分别计算充装前后的质量差、喷射前后的质量差，得到充装的二氧化碳质量、喷射出的二氧化

碳质量、剩余的二氧化碳质量，再用喷射出的二氧化碳质量除以秒表记录的时间计算得到有效

喷射速率、用剩余的二氧化碳质量除以充装的二氧化碳质量计算得到剩余率，并判断试验结果

是否符合４．４．３．３的要求。

５．４．４　密封及强度要求试验

５．４．４．１　手动连续开启、关闭喷射器的开关５００次，然后在喷射器开关关闭状态下打开各管路阀门使车

载式气体灭火系统正常工作，目测检查输气管路的压力表并持续１ｍｉｎ，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４．４．４．１的要求。

５．４．４．２　将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钢瓶瓶头阀或罐体出口阀门后的所有管路与试压管路联接并注满水，

堵住安全阀或关闭安全阀的卸压功能，关闭所有出口开关，用试压泵向管路内缓慢加压至１．５倍的最大

工作压力并保持５ｍｉｎ，不同工作压力的管路应施加不同的试验压力，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４．２

的要求。

５．４．４．３　将车载式气体灭火系统钢瓶瓶头阀或罐体出口阀门后的所有管路与试压管路联接并注满水，

堵住安全阀或关闭安全阀的卸压功能，关闭所有出口开关，用试压泵向管路内缓慢加压至２倍的最大工

作压力并保持５ｍｉｎ，不同工作压力的管路应施加不同的试验压力，并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４．４．３的

要求。

５．５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试验

５．５．１　按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１０、６．１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５．１的要求。

５．５．２　目测检查随车器材的种类、数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５．２的要求。

５．６　警报灯具试验

按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７．２８～６．７．３１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５．６的要求。

５．７　随车文件及工具检查

５．７．１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交付用户时提供的所有资料，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７．１的要求。

５．７．２　目测检查气体消防车交付用户时提供的所有工具，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７．２的要求。

５．８　标志检查

依据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６．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４．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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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分类

６．１．１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４中出厂检验的内容，结果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和本部分的规定。

６．１．２　型式检验

６．１．２．１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试制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批量生产后，主要结构件设计及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时，应抽样进行相应项目的试验；

———产品停产二年后，恢复生产；

———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整改后；

———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要求。

６．１．２．２　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４中型式检验的内容。

６．２　判定规则

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则：

ａ）　表４第１项中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６，第３项，第５项中５．５．７，第８项，第１３项，第１６项，第１７项，

第１８项，第２１项中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

ｂ）　其余项目有一项未达到要求时，允许对不合格项进行返工，经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

不合格。

表４　气体消防车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１ 整车性能

可靠性行驶性能 ６．１．１ ５．１．１ √ —

动力性能 ６．１．２ ５．１．２ √ —

通过性能 ６．１．３ ５．１．３ √ —

制动性能 ６．１．４ ５．１．４ √ √

轴荷和质量参数 ６．１．５ ５．１．５ √ √

安全性 ６．１．６ ５．１．６ √ √

可维修性 ６．１．７ ５．１．７ √ —

防雨密封性 ６．１．８ ５．１．８ √ √

２ 整车标志和标识 ６．２ ５．２ √ —

３ 底盘的一般要求 ６．３ ５．３ √ √（仅做５．３．４）

４ 底盘的改制要求 ６．４ ５．４ √ —

５ 驾驶室和乘员室改制技术要求 ６．５ ５．５ √ √（仅做５．５．７）

６ 仪表与操作系统 ６．６ ５．６ √ √（仅做５．６．１，５．６．４）

７ 电气系统和警报装置 ６．７ ５．７ √
√（仅做５．７．７，

５．７．２４，５．７．２８，５．７．３４）

８ 使用市电的装置和系统 ６．８ ５．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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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９

非通信指挥

消防车的通

信区域及设

施要求

位置 ６．９．１ ５．９．１ √ —

通信区域的噪音 ６．９．２ ５．９．２ √ —

通信区域照明 ６．９．３ ５．９．３ √ √

工作台 ６．９．４ ５．９．４ √ —

通信区域座椅 ６．９．５ ５．９．５ √ —

设施的储存 ６．９．６ ５．９．６ √ —

通信设备 ６．９．７ ５．９．７ √ —

计算机和设备的安装 ６．９．８ ５．９．８ √ √

显示设备及安装 ６．９．９ ５．９．９ √ —

１０
车身、

器材箱

基本要求 ６．１０．１ ５．１０．１ √ √（仅做５．１０．１．１）

器材箱 ６．１０．２ ５．１０．２ √ √（仅做５．１０．２．４，５．１０．２．５）

器材箱门 ６．１０．３ ５．１０．３ √ —

１１ 设备、器材的固定 ６．１１ ５．１１ √ √（仅做５．１１．５）

１２ 爬梯 ６．１２ ５．１２ √ —

１３ 制动垫块 ６．１３ ５．１３ √ —

１４ 随车文件 ６．１４ ５．１４ √ √

１５ 外观质量 ６．１５ ５．１５ √ √

１６ 整车要求

５．２．１ ４．２．１ √ √

５．２．２ ４．２．２ √ √

５．２．３ ４．２．３ √ √

５．２．４ ４．２．４ √ √

５．２．５ ４．２．５ √ √

５．２．６ ４．２．６ √ √

５．２．７ ４．２．７ √ √

５．２．８ ４．２．８ √ √

５．２．９ ４．２．９ √ √

５．２．１０ ４．２．１０ √ —

１７ 底盘改制要求 ５．３ ４．３ √ √

１８

车载式气

体灭火系

统要求

一般要求 ５．４．１ ４．４．１ √ √（除４．４．１．７）

氮气灭火系统要求 ５．４．２ ４．４．２ √
√（仅做４．４．２．１，

４．４．２．２）

二氧化碳灭火

系统要求
５．４．３ ４．４．３ √

√（仅做４．４．３．１，

４．４．３．２）

密封与强度要求 ５．４．４ ４．４．４ √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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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判定依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１９ 器材摆放、固定和配备 ５．５ ４．５ √ √

２０ 警报灯具 ５．６ ４．６ √ √

２１ 随车文件及工具 ５．７ ４．７ √ √

２２ 标志 ５．８ ４．８ √ √

　　注１：表中第１～１５项对应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的标准条款，第１６～２２项对应本部分中的标准条款。

　　注２：“√”表示进行该项检验；“—”表示不进行该项检验。

７　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包装

７．１．１　气体消防车出厂采用裸装，随车文件用防潮材料包装。

７．１．２　所有车门、工具箱均应关闭锁紧。

７．１．３　外露镀铬件应涂防锈油，车外照明灯、警灯应用塑料薄膜包扎。

７．１．４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发动机不得有余水，燃料箱不得有余油，蓄电池应断开正负极接头。

７．２　运输

７．２．１　采用行驶运输时，应遵守使用说明书相关新车行驶的规定。

７．２．２　采用铁（水）路运输时，应执行铁（水）路运输的相关规定。

７．３　贮存

气体消防车需长期贮存时，应将燃油和水放尽，切断电路，停放在防雨、防潮、防晒、无腐蚀气体侵害

及通风良好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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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气体消防车型号编制方法

犃．１　型号构成

消防车的产品型号由消防车企业名称代号、消防车类别代号、消防车主参数代号、消防车产品序号、

消防车结构特征代号、消防车用途特征代号、消防车分类代号、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组成，必要时附加消

防车企业自定义代号。型号编制方法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消防车企业名称代号

○



















　

消防车类别代号

○○

















　

消防车主参数代号

○














　

消防车产品序号













　

消防车结构特征代号

ＸＦ










　

消防车用途特征代号









　

消防车分类代号

○○○






／

消防装备主参数代号





　

消防车企业自定代号

　　除“消防车企业自定代号”外，其余代号均应符合ＧＢ７９５６．１—２０１４中４．２的规定。

犃．２　消防车企业自定代号

气体消防车型号的企业自定代号仅用于表示装载的气体灭火剂，氮气的代号为汉语拼音字母Ｄ，二

氧化碳的代号为汉语拼音字母Ｅ，装载多种气体灭火剂的按容积大小依次标注相应的代号。

示例１：某企业（企业代号：ＳＸＤ）生产的气体消防车，总质量１２ｔ，装载了１５００Ｌ的氮气灭火剂，没有进行过改动，

其型号为ＳＸＤ５１２０ＴＸＦＱＴ１５００／Ｄ；

示例２：某企业（企业代号：ＭＸ）生产的气体消防车，总质量１０ｔ，装载了２０００Ｌ的二氧化碳灭火剂，没有进行过改

动，其型号为 ＭＸ５１００ＴＸＦＱＴ２０００／Ｅ；

示例３：某企业（企业代号：ＷＳＤ）生产的气体消防车，总质量１６ｔ，装载了１０００Ｌ氮气和１５００Ｌ二氧化碳灭火剂，

进行过一次改动，其型号为 ＷＳＤ５１６１ＴＸＦＱＴ２５００／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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